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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員質詢書面答復 
 

一、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 

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7.4.30 高市客委綜字第 107301740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7.3.30 

議 員 姓 名 李議員雅靜 

質 詢 事 項 

一、在鳳山推動客語課程開始，逐年有幾所學校？幾個班別？ 

二、自委託鳳山社大在鳳山區中正國小辦理客家語言文化課程，共

計多少班別？培訓多少位學員？ 

三、已請高雄市立空大在鳳山火車站設立分校，客家學苑可以跟市

立空大結合，是否有具體計畫書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客家事務委員會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輔導鳳山區的國小推動客語教學，100 年至

107年共17所學校參與，開辦215班別，學童學習人數累計5,362

人次（詳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自 104 年起與鳳山社區大學合作，運用鳳

山區中正國小閒置空間，成立客家傳習教室，開辦客語文化相

關課程及活動，鼓勵社區居民參加，104 年起至 106 年 12 月止

，計開設 14 班，1,383 人次參加。 

三、有關在鳳山新火車站開辦客語文化課程乙節，經本府客家事務

委員會徵得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107 年 4 月 25 日高市空大教字第

10730179500 號函同意合作辦理「鳳山區客家語言文化學分課程

」計畫，並俟新站竣工且該校完成場地借用程序後，再行開課

。合作計畫內容如下： 

課程包含客語、客家產業、客家文化等類別，每年 3 門課程

（各 36 小時），所需督課人力及經費由客家事務委員會預算

支應。招生對象為空大註冊之學生，免學費，惟材料費由學

生自行負擔。學生上課依規定達一定出席時數，每一課程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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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 2 學分。 

檢附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與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合作辦

理「鳳山區客家語言文化學分課程」計畫乙份（如附件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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